东丽区农业农村委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

年度报告

 2025年，东丽区农业农村委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及市、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部署，坚持将法治政府建设与乡村振兴、三资管理、农产品安全、绿色屏障建设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以规范权力运行、提升依法行政能力为核心，扎实推进各项法治建设任务落地见效。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5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切实履行农业农村行业主管部门法治建设职责。   
   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全委重点工作部署，做到与三农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一是强化统筹部署，全年召开党委专题会议2次、传达部署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专题研究解决法治队伍建设、行政执法规范化等重点难点问题，确保法治建设方向不偏、力度不减。二是在单位内部营造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的法治办公环境。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开展专题学习7次。三是组织全体干部深入学习以《民营经济促进法》、《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行政复议法》、《民法典》、《宪法》三农内容等公共法律及《农药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与农业安全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照本职工作，在决策、执法过程中守法、用法，不断提高依法办事能力，增强法制观念。
   （二）健全依法决策与工作协调推进机制。一是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遵循决策程序，坚持做到集体讨论研究决定。一是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2025年召开党委会36次，集中研究议题310个。二是积极发挥法律顾问作用。2025年律师事务所为我委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咨询36次。三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惠农政策等重点领域，依法依规做好信息公开及解读；及时回应群众政策需求与诉求，全年回复12345诉求问题 1085 个，办结率100%。  

  （三）全面履行依法行政执法责任。一是切实加强农资、畜牧、渔政、林政、野保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领域的执法工作，重点打击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领域坑农害农及严重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违法行为查办案件，2025年度共立案24件，均为普通程序案件，已结案22件，罚款共计358752.4元，没收违法所得2618.1元，没收非法财物价值1758.9元。另外有5件2024年立案案件于今年年初办结，罚没款共计15506.6元。二是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推进“依法免罚、柔性执法”等制度的建设，落实《天津市农业行政执法轻微违法免罚清单》中各执法免罚事项，2025年有3起投诉，因当事人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区农业农村委依据行政处罚法及《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不予立案处罚；在农药、农业转基因安全、兽药等农业领域19家企业开展了“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共计出动检查人员38人次，检查19家次。检查结果已在天津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公示。三是结合自身监管职责,把涉农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合作社等均纳入到管理执法范畴，积极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在执法工作中采取分类分级、双随机等方式开展检查，规范监管行为，提升监管效能，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营造公平发展环境。最大限度地提高行政执法的普法效能，同时尽可能减少对生产经营主体的负面影响，最终实现服务三农的最大化效益,能够促进农业领域的健康发展，提升整个行业的规范化水平，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四是建立健全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2025年与市场监管局、公安东丽分局分别在农产品安全、农机安全、野保方面开展执法合作34次，与环保部门协同执法，2025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立案2起，均已结案。

（四）强化普法宣传培训。全年组织班子集中学法七次；微课堂形式讲法二次；全体干部职工集中学法三次；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组织执法人员利用法治宣传月、宣传周、宣传日、农民丰收节、国家宪法日等节点，通过多种形式大力普及宣传农业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宣传与“ 放心农资进乡村 稳产保供促振兴”“清除鸟网，密织法网让鸟儿自由飞翔”为主题的第44届“爱鸟周”宣传活动、“农机3.15”消费者权益日、涉农领域防范“云养经济”非法集资等各类专题活动10余次。着力提升执法人员专业执法能力。按照学习培训工作计划，组织执法人员参加部级、市级、区级各类执法专题培训班20余班次，共计培训250多人次；参加案卷评查、模拟案卷制作、执法技能竞赛比武等活动，为执法人员提供互比互评的平台，促进了执法人员综合执法能力大幅提升。

二、差距不足和工作措施
今年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区委依法治区办的指导帮助下，区农业农村委法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新时代“三农”工作要求相比仍存在一定不足和短板，主要表现为：
（一）法治专业人才队伍薄弱。行政执法工作人员缺乏系统的法律专业培训，应对复杂行政执法场景、疑难矛盾纠纷的能力不足。
（二）法治与基层治理融合不够深入。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重点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难题的能力有待提升，难以摆脱惯性思维，依法履职的自觉性不够足。
（三）由于目前我区农业企业、从业人员存在散、小、集约化整体水平较低的特点，对法律法规学习有畏难情绪，很难组织集中普法，且传统形式教育效果较差；新兴业态网络经营者经营地点不确定，易出现监管盲区，受利益驱使，出现各种违法现象，造成举报投诉情况频发。究其根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对法治工作基础性与全局性认识不到位，缺乏统筹推进法治建设能力和水平；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与农业农村工作结合不够紧密，特点不鲜明，法治工作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够。
三、下一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按照区委、区政府有关决策部署，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建设任务和要求。
（一）持续压实法治建设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完善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清单。将法治建设纳入年度重点工作。深化述职述法制度，扩大述法覆盖面，将述法结果与干部考核评价更紧密挂钩，确保法治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扎实推进依法治区各项工作任务，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二）规范农业行政执法监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面对新型职业打假行为，做到细致规范执法程序，要始终心系百姓、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对于正规生产厂家和正规经营门店的轻微违法行为凡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敢于依法作出减轻或不予处罚，对于恶意违法和刻意逃避打击的恶劣违法行为要严厉打击，对重点坑农害农的严重违法犯罪要穷尽手段、穷追不舍、一查到底。在充分体现包容审慎的执法温度的同时，也处处彰显执法的威严和力度。严厉抵制职业打假的歪风邪气，依法维护合法经营主体的利益，把宝贵的公权力权柄交到真正需要它的人手里,让农业执法回归服务“三农”的本源。
  （三）多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利用好农业农村委公众号、建立监管对象工作群线上资源，及时推送各类农业领域法律法规、违法案件示例，进行提示提醒，营造良好的守法环境。
   （四）把作风建设贯穿于执法队伍党风廉政建设始终。 针对性解决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作风突出问题，牢固树立和坚持正确的政绩观、事业观，不断提高执法质量和工作效率，将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推进作风建设，以优良作风为农业执法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